要求报送资料权事中事后监管细则

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加强对要求报送资料权事中事后监管，推动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根据《安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审计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监管细则。

本细则对应《黄山市审计局关于公布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通告》其他权力类第2项，项目名称：要求报送资料权。

一、监管要求

坚持依法审计、文明审计、廉洁审计，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、履行职责。依据法律、法规和审计署有关规定，要求被审计单位按照规定报送有关财务会计、业务管理等资料，以及相关电子数据（以下简称“资料”），保障审计监督顺利进行。

二、事中监管

1.告知阶段：市审计局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,要求有关部门、单位报送与审计工作相关的资料;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安排,制定需要报送与审计工作有关的资料清单，通知被审计单位及时报送，同时要求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作出书面承诺。

2.管理使用阶段：市审计局应当指定部门、专人接收有关部门、单位报送的与审计工作相关的资料，并按规定登记、保管。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，按规定要求核对、使用、保管。对需要归还的资料原件，在审计工作结束后，要办理归还手续；对不需要归还的资料，要按照审计项目档案管理规定，及时归档。对上述接收的资料涉密的，要严格按照保密管理规定进行管理。

三、事后监管

对未履行审计资料报送、使用、保管、保密等职责要求的，应当督促整改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审计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市审计局及相关审计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
1.管理不善，造成被审计单位资料丢失的；

2.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被审计单位和相关单位商业秘密的；

3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协调。强化对报送资料的组织领导工作，主动加强与被审计对象的对口联系，落实被审计单位负责人的责任，督促被审计对象及时完整提供资料。

2.加强普法宣传。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积极运用各种媒介方式宣传审计、财经法律法规，提升被审计对象财经法纪意识，促进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理解、支持和配合审计工作。

